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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房地產議題⼀直是國內熱⾨討論焦點，房屋價格上升亦引起了社會各界的關注。為健
全房地產市場、促進房屋有效利⽤及合理化不動產持有稅負，立法院於去年12⽉三讀通過房
屋稅條例部分條文修正，今年初經總統公布，確定於⺠國113年7⽉1⽇後，修正的房屋稅條例
正式上路。本次修法⼀⼤主軸為調整稅率，故⼜稱為「房屋稅差別稅率2.0⽅案」。本期安永
稅務焦點就帶⼤家了解房屋稅的基本規定，以及最新推出差別稅率2.0⽅案的修法重點。

房屋稅簡介

房屋稅顧名思義為針對固定於⼟地之上的建築物課稅。除了⼀般認知的房屋外，能夠增加房屋
使⽤價值的建築物，亦為房屋稅課徵的對象。舉例來說，若觀光旅館整建時新增了電梯，則該
電梯因增加了房屋的使⽤價值，故亦屬房屋稅的課徵範圍。

為了讓⼤家快速了解房屋稅的相關規定，我們彙整房屋稅的相關課稅要件如下：

房屋稅及差別稅率2.0簡介

若房屋進⾏新建、增建、改建，視其發⽣時間⽽有不同的處理⽅式。由於房屋稅的徵收期間為
上⼀年7⽉⾄當年6⽉底，以當年2⽉末⽇為納稅義務基準⽇，因此若在上⼀年7⽉⾄當年2⽉底
間發⽣新建、增建或改建，建造完成後的房屋稅將按⽉比例計算繳納稅額（不⾜⼀個⽉的部分
不計算）；⽽在當年3⽉⾄6⽉底間新建、增建或改建完成之房屋，新建、增建、改建部分的
房屋稅併入次期徵收。⾄於房屋拆除的情況，於拆除前，該年度房屋稅按⽉比例計算（不⾜⼀
個⽉的部分不計算）。

本次修法重點

根據房屋⽤途不同，房屋稅條例將其區分為住家⽤房屋及非住家⽤房屋，並適⽤不同稅率及規
定。本次修法主要針對住家⽤房屋適⽤稅率及條件作出調整，以下為五⼤修法重點：

⼀. 全國單⼀⾃住減稅
為減輕購屋純⾃住⺠眾的稅賦負擔，本次修法針對全國單⼀⾃住符合⼀定要件者，法定稅
率由原1.2%降為1%。根據財政部公布的「全國單⼀⾃住房屋現值⼀定⾦額基準」，相關
要件包含：
1. 無出租使⽤或營業⽤
2. 房屋稅課稅所屬期間⾸⽇，本⼈、配偶及未成年⼦女於全國合計僅持有1⼾房屋且規

定辦竣⼾籍登記
3. 房屋現值於直轄市及新⽵縣市非屬該縣市前1%者或於其他縣市非屬該縣市前0.3%者

納稅義務⼈
（以⼆⽉末⽇政府記

載為準）

1. 房屋所有⼈，若為共有房屋，向共有⼈徵收之，或由
共有⼈推定⼀⼈繳納

2. 以⼟地設定地上權之使⽤權房屋，則為使⽤權⼈
3. 設有典權者，典權⼈

課徵及繳納期間
每年5/1⾄5/31⼀次徵收（課稅所屬期間為上⼀年度7/1
⾄當年度6/30）

課稅基礎

房屋稅課徵基礎為「房屋現值」（或稱「房屋評定現
值」）。由各縣市政府組成「不動產評價委員會」，依房
屋構造、使⽤⽤途、所在地段等等不同要素，每三年評定
⼀次房屋現值。⼀般⽽⾔，各縣市政府評定的房屋現值低
於房屋市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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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住住家⽤房屋改以全國歸⼾課徵累進稅率
納稅義務⼈如持有多間非⾃住住家⽤房屋須按累進稅率課徵房屋稅，其中房屋數量由各縣
市單獨計算改為全國累計，並且調⾼法定稅率及強制各縣市政府必須對持有多屋者依累進
稅率課徵房屋稅。

為使讀者更加了解全國歸⼾制度對持有多間其他住家⽤房屋於修法前後稅負差異，我們簡
單舉例說明。若⼩安於臺北市、臺中市及宜蘭縣各持有⼀⼾非⾃住住家⽤房屋，則全國歸
⼾採⽤與否之應納稅額如下：

（註1） 以臺北市、臺中市、宜蘭縣鋼骨造，總層數5層之舊成屋為例，課稅⾯積均為100平⽅公尺（約
30坪），且均分別坐落於該縣市之鬧區，經各縣市房屋稅試算系統計算，以臺北市、臺中市、
宜蘭縣房屋現值分別為100萬、30萬、33萬進⾏試算。

（註2） 以現⾏臺北市、臺中市、宜蘭縣房屋稅差別稅率為例，修法後之差別稅率仍有待公告。

三. 租賃非⾃住住家⽤房屋適⽤優惠稅率
若納稅義務⼈出租非⾃住住家⽤房屋，且全年度申報租賃所得達到財政部訂定的租⾦標
準，法定稅率由原1.5%-3.6%降為1.5%-2.4%。所謂租⾦標準，依財政部公布111年度房
屋及⼟地之「當地⼀般租⾦標準」，按租賃房屋所在縣市，其年度租⾦標準為房屋現值
15%⾄20%不等。其中最⾼為臺北市，須達到房屋現值的20%，意即若有租賃臺北市之房
屋，房東申報的年度租賃所得必須⾼於該房屋現值的20%，⽅得適⽤優惠稅率。

四. 因繼承⽽取得之共有非⾃住住家⽤房屋減稅
考量因繼承⽽取得之共有非⾃住住家⽤房屋，於房屋處分及利⽤上較難與其他共有⼈達成
共識，易使房屋未能有效利⽤，故本次修法適度減輕因繼承⽽共有房屋者的稅負，法定稅
率由原1.5%-3.6%降為1.5%-2.4%。

修法前 臺北市 臺中市 宜蘭縣

持有房屋⼾數
依縣市歸⼾ 1⼾ 1⼾ 1⼾

適⽤稅率 2.4% 2.4% 1.5%

房屋稅試算
(註1) 24,000 7,200 4,950

房屋稅共計 36,150

修法後 臺北市 臺中市 宜蘭縣

持有房屋⼾數
全國歸⼾ 共計3⼾

適⽤稅率
(註2) 3.6% 2.4% 2%

房屋稅試算 36,000 7,200 6,600

房屋稅共計 49,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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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勵建商儘速銷售新屋，2年內新屋適⽤優惠稅率
為⿎勵建商能儘速將新建房屋投入房地產市場以增加供給，綜合考量合理銷售房屋時間，
新建房屋於起課房屋稅2年內，適⽤法定稅率2%-3.6%。超過2年者，則按⼀般非⾃住住家
⽤稅率2%-4.8%課徵。

差別稅率2.0⽅案⾃⺠國113年7⽉1⽇後開始實施，故納稅義務⼈需留意今年5⽉仍須按舊制
繳納房屋稅。以下我們整理修法前後不同⽤途之住家⽤房屋適⽤稅率供比對參考：

（註3）房屋如要適⽤⾃住使⽤優惠稅率，需滿⾜以下條件⽅可適⽤：
1. 無出租使⽤或營業⽤
2. 供本⼈與配偶或直系親屬實際居住使⽤
3. 本⼈與配偶及未成年⼦女全國合計3⼾以內

未修法部分

非住家⽤房屋並未在本次修法中調整，適⽤的規範均同。供營業、私⼈醫院、診所或⾃由職業
事務所使⽤者，課徵稅率為3%⾄5%之間，⼈⺠團體等非營業使⽤者，稅率則為1.5%⾄2.5%。

另外要提醒的是，如有同時作住家及非住家⽤者，針對此種情況，納稅義務⼈是可以按實際使
⽤⾯積，分別按住家⽤及非住家⽤稅率，課徵房屋稅，但是非住家⽤的⾯積不得低於總⾯積的
六分之⼀，若未達六分之⼀者，以六分之⼀計算。

項⽬ 稅率

營業使⽤
3% - 5%

如有住商混和，得按使⽤⾯積分別課徵，惟營業⾯積
不得低於總⾯積的六分之⼀。

非營業使⽤ 1.5% - 2.5%

項⽬ 112年度 113年度以後
⾃住使⽤（註3）

1.2%
1.2%

全國單⼀⾃住 1%

非⾃住住家⽤

1.5% - 3.6%
各縣市得⾃⾏決定是否訂

定差別徵收率

2% - 4.8%
全國歸⼾

各縣市必須訂定差別徵收
率

租賃住家房屋 1.5% - 2.4%

繼承取得之共有房屋 1.5% - 2.4%

建商新建住家⽤房屋
2年內 2% - 3.6%

超過2年 2% -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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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永觀點

本次修法旨在藉由調整房屋稅法定稅率，以達到健全房地產市場、有效利⽤房屋及合理化稅捐
負擔之⽬標，因此著重提⾼多屋者持有不動產之相關稅負，期望透過調升「囤房稅」以實現居
住正義。考量⽬前房地產有空屋率過⾼、房屋（買賣及租賃）市場供需失衡、租屋族租⾦負擔
沉重等現象，「差別稅率2.0」⽅案以提⾼累進稅率、全國歸⼾、強制地⽅政府課徵囤房稅為
主軸，輔以租賃房屋租稅優惠⿎勵多房族釋出空房⾄租屋市場，另外也設計新建房屋頭兩年適
⽤優惠稅率，提升誘因及壓⼒促使建商儘速出售房屋，以期達緩解市場供需失衡之情形。

房屋稅作為持有不動產的成本之⼀，稅率調整對於持有⼈都會造成影響，因此建議納稅義務⼈
藉由本次修法調整稅率的契機，檢視⾃⾝房屋是否適⽤任何減稅或優惠稅率。例如本次「差別
稅率2.0」⽅案為了減輕購屋純⾃住者的房屋稅負擔，特別增訂全國單⼀⾃住減稅之條款，若
納稅義務⼈發現⾃⾝符合全國單⼀⾃住之要件，可密切關注後續相關新聞以保障⾃⾝權益。另
外，如有購入房屋後欲作⾃住使⽤或房屋⽤途有變更之情形，建議儘速依規定向當地主管稽徵
機關申報，以避免溢繳稅款或致使漏稅情事發⽣。

此外，近⽇花蓮的強震造成部分房屋有坍塌、毀損之情況。如房屋有坍塌⾄不堪居住，依規定
得申請停⽌課稅。災害損毀房屋五成以上，則免徵房屋稅，損毀三成⾄五成者，改為減半徵
收。若是有前述任⼀種情形，納稅義務⼈須主動於時限內填具申請表向稽徵機關減免。如逾期
申請，則申請當⽉份起適⽤減免規定。

最後提醒，房屋稅課徵標的除房屋本⾝外，任何使房屋使⽤價值增加之建築物亦屬課徵標的，
且不因建築物為違章建築與否⽽有所異同。因此，如有新建、改建之違章建築（如頂樓增加新
樓層），亦應向當地主管稽徵機關申報繳納房屋稅。⼀旦未如實申報遭查獲，將⾯臨補稅及相
關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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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永專業服務團隊

全球貿易及供應鏈稅務諮詢服務

安永專業團隊能夠協助您辨識出企業營運中的稅務風險，以制定積極具實效及整合的策略，
並以國際稅務的新思維為基礎提供客⼾優質服務，包括從供應鏈全⾯重整到營運模式優化、
協助國內外企業遵循全球間接稅務法規等，協助 貴公司有效管理稅務成本並實現具永續性
之營運⽬標。

在增值稅⽅⾯，我們以專業建議提供有效的流程⽅法，協助 貴公司改善⽇常的間接稅彙報
⼯作、減少錯誤、降低成本，並協助確保間接稅務⼯作得到適當處理。

在關稅⽅⾯，安永專業團隊協助跨國企業關務流程的優化、進⾏外銷沖退稅申請及與海關進
⾏進⼝價格議題討論等，為您釐清潛在風險以及確保現⾏關務流程合規。

我們亦能夠⽀援全⾯或部分間接稅依規委外服務，為您找出適⽤的部分豁免⽅式，以及檢視
您的會計系統。

欲進⼀步瞭解安永提供的服務，請與我們聯絡。

許瑞琳
協理

+886 2 2757 8888
# 67839

Penny.Hsu@tw.ey.com

楊建華
執業會計師

+886 2 2757 8888
# 88875

ChienHua.Yang@tw.ey.com

劉惠雯
稅務服務部營運⻑

+886 2 2757 8888
# 88858

Heidi.Liu@tw.ey.com

林宜賢
執業會計師

+886 2 2757 8888
# 88870

YiShian.Lin@tw.ey.com

吳雅君
執業會計師

+886 2 2757 8888
# 88833

Vivian.Wu@tw.ey.com

楊雅筑
經理

+886 2 2757 8888
# 67122

Ivy.YZ.Yang@tw.ey.com

李渝秀
協理

+886 2 2757 8888
# 67105

Olivia.YH.Li@tw.e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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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永 | 建設更美好的商業世界

安永的宗旨是致⼒建設更美好的商業世界。我們以創造客⼾、利害關係⼈及社會各界的
永續性成⻑為⽬標，並協助全球各地資本市場和經濟體建立信任和信⼼。

以數據及科技為核⼼技術，安永全球的優質團隊涵蓋150多個國家的業務，透過審計服
務建立客⼾的信任，⽀持企業成⻑、轉型並達到營運⽬標。

透過專業領域的服務 －審計、諮詢、法律、稅務和策略與交易諮詢，安永的專業團隊提
出更具啟發性的問題，為當前最迫切的挑戰，提出質疑，並推出嶄新的解決⽅案。

安永是指 Ernst & Young Global Limited 的全球組織，加盟該全球組織的各成員機構都是獨立的法律實體，各成員機構可
單獨簡稱為「安永」。Ernst & Young Global Limited 是註冊於英國的⼀家保證（責任）有限公司，不對外提供任何服務，
不擁有其成員機構的任何股權或控制權，亦不作為任何成員機構的總部。請登錄ey.com/privacy，了解安永如何收集及使
⽤個⼈資料，以及個⼈資料法律保護下個⼈所擁有權利的描述。安永成員機構不從事當地法律禁⽌的法律業務。如欲進⼀
步了解安永，請瀏覽 ey.com。

安永台灣是指按中華⺠國法律登記成立的機構，包括：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安永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安永諮詢服
務股份有限公司、安永企業管理諮詢服務股份有限公司、安永財務管理諮詢服務股份有限公司、安永圓⽅國際法律事務所
及財團法⼈台北市安永文教基⾦會。如要進⼀步了解，請參考安永台灣網站 ey.com/zh_tw。

© 2024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版權所有。

APAC No. 14007910

本材料是為提供⼀般信息的⽤途編製，並非旨在成為可依賴的會計、稅務、法律或其他專業意⾒。請向您的顧問獲取具體
意⾒。

ey.com/zh_tw

加入安永LINE@好友
掃描⼆維碼，獲取最新資訊。

http://www.ey.com/zh_tw

